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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

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14年 10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時 20分 

會議地點：花師教育學院三樓 A309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花師教育學院潘文福院長 

委    員：教育系林意雪主任、教行系簡梅瑩主任、特教系廖永堃主任、幼教系蔡佳燕主任、

體育系王令儀主任 

評鑑種子：學  院-金榮泰助理教授、教育系-蔡仁哲助理教授、教行系-林念臻助理教授、特教

系-廖永堃副教授、幼教系-陳慧華副教授、體育系-陳韋翰助理教授(請假) 

紀    錄：賴姿伶助理 

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【研發處】4 月 23 日信件，請參考評鑑中心公布之實施計畫，進行自我評鑑規劃與準

備： 

(一) 為妥善掌握及管考各單位撰寫自我評鑑報告的進度，使自我評鑑程序更加完備，請各學

院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(五)前召開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 ，先行審閱各系之自我

評鑑報告初稿及書審委員名單，並於完成召開會議後一週內將各系之自我評鑑報告初稿

(含附件)電子檔、3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，回傳至研發處備查。 

(二) 其他 Q&A 整理如附件，請各學院及受評單位查閱，本份 Q&A 也已經放置在研發處網

頁（路徑：研發處首頁左邊選單>校務評鑑/系所評鑑>系所評鑑>115 年系所評鑑）。 

(三) 目前本院評鑑工作小組進度時程如下（1141030）： 

期程 作業 備註 

114.07.03(四) 
信件提醒各系評鑑進度時程及繳交評鑑報告初稿及

相關訊息 
 

114.09.18(四)17:00 

受評單位至多推薦 10 位委員，不合適 5 位委員名

單。「訪評委員推薦及不合適申請表」(1)紙本、(2)電

子檔回傳至院辦 

09.22(一)17:00前

回傳研發處 

114.09.23(二)17:00 

實地訪評日期調查，請各學院依順位提供 3 個希望

受訪的時段（須連續 7個平日） 

09/23(二)各系回傳院辦彙整 

09/25(四)院主管會議討論 

10.02(四 )17:00

前回傳研發處。 

114.10.23(四)前 

各系提供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(含附件)電子檔】、【3

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於院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

討論 

 

114.10.30(四)12:10 召開院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
10.31(五 )前召開

院評鑑小組會議 

114.10.31(五)後 
學院完成召開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以後，各

系即可開始進行書面審查相關作業 
 

https://rdoffice.ndhu.edu.tw/p/412-1003-22351.php?Lang=zh-tw
https://rdoffice.ndhu.edu.tw/p/412-1003-22351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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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11.07(五)前 

開會議後一週內，院將各系之自我評鑑報告初稿(含

附件)電子檔、3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，送研發處備

查 

 

114.11 月底 

(114.11.24 前系所

提案) 

召開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(114-1-1院評鑑工

作小組會議決議)  

系所 114.11.24 前提送各系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

學院完成修正細則

後，請各受評單位依

據學院細則修正自

我評鑑相關法規，請

受 評 單 位 於

114.12.31(三 ) 前完

成修正並通過會議，

以符合評鑑程序。 

114.12.15(一)前 

各系所依校內規定完成自我評鑑(送 3 位校外委員

書審完成)。 

依據書審結果修正自我評鑑報告。 

研發處同意幼教系

延至 12.19(五) 。 

依據書審結果修

正自我評鑑報告

(滾動修正)。 

115.01.10(六)前 研發處召開校級自我評鑑會議 

請院長或院種子

教師於會議中說

明，院內自我評

鑑程序及書審委

員意見回覆情

形。 

115.02.01(日) 前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(定稿)  

115.02.02( 一 )-

02/06(五)（暫訂） 
繳交自我評鑑報告紙本及光碟  

115.02.15(日)前 完成上傳自我評鑑報告 
回覆委員提出之

待釐清問題 

115.05.25(一)-

05.30(六) 
評鑑中心到校實地訪評 115/5-6月 

二、 【研發處】10月 9日信件，自我評鑑報告初稿撰寫相關提醒： 

(一) 必填表單 1-3-1 經費資料表，增加 114 年度欄位，請各受評單位在填寫時補上 114 年度

之經費資料。 

(二) 請附上「自我評鑑報告必填表單」檢核表：評鑑中心提醒，繳交自我評鑑報告時，請附

上”「自我評鑑報告必填表單」檢核表”(可直接放在封面頁或目錄頁後)，並「確實」檢核

各表單於自評報告之檢附情形並勾選。 

(三) 品保項目及核心指標等，請依本週期實施計畫為主：本週期系所評鑑之品保項目、核心

指標與檢核重點等，與前一週期(109年)略有不同，請各單位在參考舊資料時特別留意，

對照表請參考附件二。 

(四) 實地訪評當日行程調整：因本校車程較遠，評鑑中心表示擬調整實地訪評行程，整體提

前 1小時開始。 

實地訪評行程表 

實施計畫時間 變更時間 工作項目 地點 

上午 

09：30-10：00 08：30-09：00 訪評委員到校 

  10：00-10：20 09：00-09：20 訪評委員預備會議 

10：20-11：00 09：20-10：00 相互介紹、受評單位簡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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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：00-11：30 10：00-10：30 受評單位主管晤談 

11：30-12：00 10：30-11：00 教學設施參訪 隨參訪路線 

12：00-13：00 11：00-12：00 資料檢閱與交流 
  

下午 

13：00-14：00 12：00-13：00 午餐 

14：00-14：45 13：00-13：45 教師與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
1對 1晤談室 

14：45-15：30 13：45-14：30 學生代表晤談 

15：30-15：40 14：30-14：40 彈性時間 

  

15：40-16：10 14：40-15：10 畢業生代表座談 

16：10-16：50 15：10-15：50 訪評委員討論會議 

16：50-17：30 15：50-16：30 綜合座談 

17：30-18：10 16：30-17：10 訪評委員綜合討論會議 

18:10 17:10 完成實地訪評報告 

 

(五) 115及 109系所評鑑之品保項目與核心指標對照表： 

 
 
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第 1案 

案由：有關本院自我評鑑實施細則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 

一、 有關 115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，經院系反應部分系所之實施要點仍包含舊制(預審、實

審)程序，惟本校自 109 年度起，系所評鑑改採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

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方式，各項評鑑作業規劃皆依高教評鑑中心公布之委辦實施計畫

為原則辦理，有關院系自我評鑑相關法規之修訂，多屬內部行政細節或例行性更新，

為提升制度調整之彈性及效率，擬修正法規審議層級：學院細則之修正，由本校自我

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；受評單位實施要點之修正，由院級會議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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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學院完成修正細則後，請各受評單位依據學院細則修正自我評鑑相關法規，並提送院

評鑑小組會議審議，學院最遲於 114年 12月 31 日(三)前完成修正並通過會議，以符合

評鑑程序。 

三、 有關細則之修正，建議改由本校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，以提升制度調整之彈性及

效率。  

附件：花師教育學院自我評鑑實施細則（含對照表及修訂前後全文）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第 2案 

案由：有關 115年度系所自我評鑑，各系自我評鑑報告及書審校外委員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  

一、 書審委員的資格條件（研發處 Q&A）：請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，比

照訪評委員條件，節錄如下：  

(一)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、學門評鑑之委員應由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，及專業領域

之業界代表組成。 

(二) 訪評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主動迴避： 

1. 過去三年曾任本校專、兼任職務。 

2. 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。 

3. 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。 

4. 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。 

5. 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。 

6. 最高學歷為本校畢業者。 

7. 曾接受本校頒贈榮譽學位者。 

二、 請依各受評單位提供之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附件）】，敬請審閱。 

三、 請依各受評單位提供之【3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，敬請審閱。 

附件：*因部份附件涉及個資無法打開，若委員需審閱再請告知 

一、 教育系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附件）】及【3 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。 

二、 教行系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附件）】及【3 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。 

三、 特教系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附件）】及【3 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。 

四、 幼教系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附件）】及【3 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。 

五、 體育系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（含附件）】及【3 位書審校外委員名單】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 


